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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船長與引水人間之互動 

探討船舶碰撞 

方 信 雄 

一、前言 

自從去年夏天以來，國內各大商港連

續發生幾起海事，且多屬引水人在船引領

的情況，因此引發航商的不滿與質疑。可

以理解的，一旦船舶發生事故，涉事各造

當有不同立場的主張與批判。很遺憾的，

儘 管 眾 所 周 知 數 百 年 來 海 運 冒 險

(maritime adventure)有其固有習慣與傳

統運作，但我們聽到的皆是一面倒的將事

故責任歸咎於引水人。理由很簡單，不是

引水人對當地水文環境較熟，就是船舶是

由引水人操控的當然要由引水人負責。乍

聞之下或有道理，然而持此論調者顯然忽

略了從事海運冒險本就含有風險 (risk)的

固有特質，以及引水人的本質〜「引水人，

乃指一非登錄於船員名單(Crew List)內之

外來者，於特定處所登船，引導船舶通過

河川、水道, 或進、出港口者」。〜  亦即

中外引水相關或海商法規中從未明訂船舶

操縱為引水人登船的主要任務，更未賦予

引水人操縱船舶的排他專屬特權。但歷經

百年來的職場環境變遷，眼前實務上引水

人登船執業確實不僅止於「引導船舶」，更

延伸至船舶的實質操控。但這絕不表示一

旦船東雇用引水人就百分百不會發生事

故，更不表示引水人應為任何船舶操縱上

的作為與不作為所衍生的負面後果負完全

責任。或有論者認為那麼雇用引水人有何

意義？不錯，雇用引水人的原意就是要降

低海運冒險過程中的風險。但因海運環境

的不確定變數太多，其中許多是引水人無

法克服與預期的。相對於此，可以確定的

是，不雇用引水人所衍生的風險會相對更

高。 

因此正確的闡述應是，在施行強制引

水之水域，引水人登船旨在提供有關航行

的當地水文與港埠知識，並在船長的授權

下負責指揮船舶航行於該特定水域或港

口，而船長雖具有法律上賦予統率領導船

舶與其船員，並確保船舶安全的所有責任

（overall responsibility），但是仍舊需要借

重引水人的當地知識，以及其專業的船舶

操縱能力。可見引水人執業權限的運作完

全植基於船長固有統御權力之全面支持與

配合。反之，船長欲令船舶行駛至其目的

地或特定船席，也只有在取得引水人指引

與控制船舶運動的技術提供下始能達致，

故而兩者間存有不得不相互信任與合作的

關係。 

二、微妙的引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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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二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陌生人，

在不知對方究竟是天使抑或魔鬼的猜忌

中，要合作引領一艘船舶進出港口或泊靠

碼頭，本就是一場複雜微妙的引航情境。

若純從操船角度來看，當下對引水人而

言，他(她)不見得熟悉該船舶的狀況與特

性，反之，船長亦可能對其所處環境狀況

一無所知，可見其間已隱含多少未可預期

的風險。在那種環境下，船長與引水人對

於對方的技術與專業認知極可能是不正確

的。而不正確的認知，就可能造成船長對

於引水人的過度信賴而產生心防鬆懈，或

是引水人對於船長的高度信任而降低其應

有的警覺狀態。 

毫無疑問的，此等相互間的不熟悉與

信任不足感，當應儘快地經由船長與引水

人間的有效溝通消除之。這亦是為什麼國

際海事組織（IMO）1978 年 STCW 公約

第 II/1 條第 10 節特別規定：「不論引水人

的責任與義務為何，他（她）的登船並不

解除船長與當值駕駛員確保船舶安全的責

任與義務。船長與引水人應交換有關航行

程序、當地情況與船舶特性的訊息。船長、

當值駕駛員必須與引水人作緊密合作，並

對船位與船舶運動保持準確的核對」。另

外，2003 年 IMO 第 A.960（23）號決議

案更再次強調：「引水人與船長、值班駕駛

員之間保持正確的工作關係，對於確保海

運安全的重要性。」可見船長、當值駕駛

員與引水人間的合作、協調與訊息交換，

對於船舶的安全運航極為重要，而且是必

須力行實踐的。 

再者，從法源依據與船長權責的角度

來看，監督與指正引水人的操船作為與不

作為本屬船長的固有責任，此即國際海法

界一再提醒：「雖然引水人的雇用是強制

的，但並不意味著強制船長必須接受引水

人的建議」的原因所在。 

然而，問題的癥結就在船長是否具備

評量引水人判斷對錯與能力優劣的專業素

養，如同”駕駛台團隊管理”一書中寫到：

「在任何情況下，船長欲質疑引水人有關

船舶的進程及其在任何時間的情況，大都

處於猶豫不決的位置，除非船長知道在該

時間將會發生何事。」，可見船長的專業素

養是其得以適時指正或否定引水人作為與

決定的前置條件，否則及可能造成不當干

預及雙頭馬車的危險操縱局面。 

實務上，確有相當大比例的船長與駕

駛員不願意質疑引水人的決定與企圖。而

不願意質問的最普遍原因就是認為引水人

具備有關船舶在當地環境運動的較佳知識

與技術。顯然船長們忽略了，雖然所有引

水人與船長一樣，皆持有適任證書，但一

如實際職場上某些船長的經驗與技術較

好，某些則相對較差，引水人亦同。 

一般言之，要在人們之間建立信任的

水平通常需要好幾年時間，然而船長與引

水人間相互的技術評估則要在引水人登船

後的幾分鐘內完成，故而評量基準率皆聚

焦於彼此的第一印象與最初始的作為。但

事實上，言行舉止的優雅與否，常與操船

技術的優劣不具必然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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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度信賴 

從往昔的諸多案例得知，事故的發生

常起因於船長與引水人過度信賴對方的技

術與專業。之所以會產生過度信賴，無外

乎欠缺評估他人技術與專業上的能力，以

及「人們傾向於相信那些我們不認識的

人，因為他(她)們未曾欺騙過我們」的人

性特質使然。以引航過程而言，至少在引

水人上船當時，駕駛台團隊成員間並不知

曉其他成員的強項，當然也不知曉其他成

員的弱點。因此關鍵成員如採毫不保留的

信任態度，極可能帶來無可預期的災害。 

而處此情況下，船長究應採取何種作

為呢？基本上，船長在引航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可分為兩個階段： 

1. 互動〜事故防範：包括船長與引水人間

的溝通、合作與協調。 

2. 干預〜事故制止：船長一旦發現引水人

的作為涉及安全時應主動接手船舶的

操縱。 

法律上，船長需為引水人的作為與不

作為負最終責任，因此船長必須採取行動

以避免其責任的發生，也就是在關鍵時刻

必須運用干預手段去化解危機。但必須強

調的是，船長只有當危險的情況明確與迫

切時才能介入干預。具體言之，船長介入

干預引水人作為的前置條件不外： 

1. 船長合理的感覺船舶有碰撞、接觸或擱

淺的危險；  

2. 船長認為引水人操船上的作為或不作

為將造成損壞或傷害。 

另由於引水人執行業務通常被定義為

沿海國政府的職權賦予，所以船長介入干

預時，必須要充分證明拒絕此一職權的正

當理由與審慎依據。亦唯有如此船長始能

立於有利地位向海事主管機關及共同參與

海上冒險的營運人證明其干預引水人的作

為是正當的。但從操船動作一貫性的實務

角度來看，吾人並不鼓勵類似干預，因為

過度或不合理的干預會阻礙引水人的正常

作業，特別是在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的當下。 

其次，干預應選擇最適宜時間點切

入，因為太早干預容易會造成混亂，即沒

有確實的合理根據逕與專業對立，勢將傷

害到船長與引水人間的關係；反之，過遲

介入干預將會造成損壞或傷害的發生，因

此船長正確的介入干預時機應是同時具備

上述兩個前置條件的當下。 

四、強化船長的風險感受能力 

理論上，每一個事故的發生大都起因

於導致事故的決定未被再考慮或挑戰。船

舶運作的安危常取決於關鍵瞬間，因此船

長在與引水人互動，乃至干預上皆要有果

決性，亦即在表達與解釋自己關切的原因

時，絕不能模擬兩可，而且要明確解釋自

己對於危險與風險的感覺根據因素。 

另一方面，如果船長對風險或危險的

認知有生錯誤的可能，我們怎麼能以之證

明船長的反應是正當的?最常用的決策合

理度簡易測試，可從下列自省得知：「處此

情況，與我具備相同職場知識的同僚，會

作出類似的認知及決定嗎?」。顯然船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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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與自信是挑戰引水人不當作為的

必備條件。遺憾的是，由於目前船員的升

遷過速，使得船長與船員的經驗累積與技

術水平普遍呈現不足的現象，這是令人最

為擔憂的。因為一旦船長的專業與經驗不

足，當然無法察覺出引航過程中的潛在風

險，也就無法即時向引水人提出關切與指

正。 

經驗當然有助於改善船長察覺風險的

品質，因為它允許我們利用過去的情境記

憶與瞭解，轉化成對當下情境的認知與感

受。而在風險或危險被合理認知後，船長

就應立即採取行動以減輕或避免合理的感

知風險。可見經驗常是左右化解海上風險

的主要關鍵。 

毫無疑問的，船舶引航這一段海上冒

險過程中最危險的時刻是由船長與引水人

所共同承擔，若強將事故的發生歸因於船

長的專業與經驗不足亦有失偏頗，因為要

在關鍵時刻判斷與立即採取防阻事故發生

的作為，是需要長年的實務與教育訓練才

能發展出的一種專業品質，這也是為什麼

船長與引水人都要接受較高水平的教育與

訓練之原因所在。所以強化船長的風險認

知與意識是極為重要的。 

五、結語 

從海事調查發現，船舶發生碰撞，多

因人為疏忽或自滿造成。即「當注意而不

為注意」。或當事人存有「明知其會發生，

卻又假設其不會發生」的不負責心態所

致。但這是可以透過訓練與管理改善的，

因為安全絕對不應只是目標而已，而要使

之成為習慣。 

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海運界不斷喊出

「Cost Down」的口號，並被各管理階層

奉為圭臬。降低成本當然是企業營運獲利

的不變鐵則，然而一旦此金科玉律被扭曲

成無所不省，尤其部份中堅幹部刻意揣摩

上意，誤導管理階層客觀判斷，並孕育出

負面職場文化，都將是災害踵至的開端。

因為除了業界慣以指摘引水人執業品質不

佳外，船長與船員的專業技能與經驗不足

亦為船舶碰撞事故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之

一。是故處於當前各階層海事人力素質普

遍低劣的背景下，如果營運管理人仍認為

人才培育與儲備，乃至雇用高素質船員的

成本過於昂貴，而不願勇敢面對，進而積

極改革船員人事架構。可以確定的，不合

理且料想不到的撞船事件仍會持續增加。

或有營運管理人認為針對船員素質，公司

內部已進行各種職前或在職訓練改善，然

實際情形卻是，眼前各大航商的內部訓

練，因受限於財務考量，無不權宜地自公

司內部調遣師資，受命者礙於上命難違，

常勉強地從船舶管理教到電子航儀，似此

形而上的內部訓練焉能實際提昇船員素

質？姑不論類此訓練的成效如何，吾人最

擔憂的是不夠專業的知識傳導極可能誤導

船員的判斷能力，進而成為事故發生的潛

在因素。安全當然需要付出代價，因此建

議業者在施行職前或在職訓練時，應借助

專業人士的知識與經驗，期以實質提升船

員素質與情境警覺能力，進而降低碰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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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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